
臺北市東門國民小學 113年度「快樂ㄅㄆㄇ」暑期活動簡章 

一、 依據：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。 

二、 目的：促進兒童健康成長、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母安心就業。 

三、 辦理期間：113.7.1(一)~113.8.2(五)，每日 08：20-12：00，共計 5 週。 

四、 上課內容：遊戲ㄅㄆㄇ、兒歌朗讀、繪本花園、美勞創作、益智遊戲、短

文閱讀、團體康樂、詩歌吟誦等。 

五、 師資：李美玲老師、張蕙芳老師、林冠儀老師。 

六、 上課地點：忠孝樓一樓普通教室。 

上課日期 集合地點 活動說明 

7/1(一) 8:00 會議室一 開課前說明會。 

7/2(二) 8:20起 上課教室 請自行前往上課教室。 

七、 報名方式：採用線上報名，請掃描 Qrdode 表單報名： 

  

八、 報名期限：113.05.27（一）～113.06.04（二）。 

九、 繳費方式：113.06.05公告錄取名單後寄發繳費單至登記之電子郵件，採多

元方式繳費。 

十、 繳費日期：繳費期限 113.06.06(四)~113.06.11(二)。 

十一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 每班人數滿班 15人，12人開班，預計至多三班 45 人，若報名人數大

於錄取人數，將採抽籤方式辦理(113.06.05公告並開始繳費)。備取若干

人。 

(二) 費用：5320 元(含教材 400元) 

(三) 聯絡人：教務處設備組長陳雅玲(2341-2822轉 15) 

(四) 活動期間若因颱風停課，採課程順延補課處理，不予退費。 

十二、 退費規則： 

(一) 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設置要點辦理：學生自報名完成繳費後至開

課前申請退出者，扣除必要之行政費用(300 元)後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

部。開課後至未逾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一，而申請退費者，扣除必要

之行政作業費用(300 元)後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開課後超過上

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一、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

三分之一。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已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

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 

十三、 本簡章辦法陳核同意後辦理。 


